
项目名称：《冠县抗震防灾规划（2021-2035 年）》

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新达编制了冠县抗震

防灾规划（2021-2035 年）》。规划经批前公示、征求意见、

专家评审以及规委会审议通过，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由冠县

人民政府批复（冠政字【2024】25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现将规划成果予以公布。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9 日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

联系电话：0635-5788108

一、规划目的

通过实施《规划》，形成以政策为引导、以防灾管理

为保障、以防灾技术应用为基础、以工程抗震设防常态化建

设为第一道防线，以合理的防灾空间布局和应急基础设施保

障为第二道防线的城市抗震防灾体系，使规划区域抗震防灾

能力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防御目标。

二、规划范围

本 次规 划 的范 围为 《 冠 县国 土 空间 总体 规 划

（2021-2035 年）》确定的中心城区规划范围，面积为 49.75

平方公里。

三、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 年-2035 年。

四、设防标准



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及《中国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50011-2015）的规定，冠县中心城

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

1、标准设防类：应按照抗震设防烈度 7 度，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度值 0.10g 的标准要求进行设防。

2、重点设防类 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需尽快恢复

的生命线相关建筑，以及地震时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等重

大灾害后果，需要提高设防标准的建筑。

3.特殊设防类：使用上有特殊设施。涉及国家公共安全

的重大建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等特别重

大灾害后果，需要进行特殊设防的建筑。

4、适度设防类：使用上人员稀少且震损不致产生次生

灾害，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度降低要求的建筑。

五、规划内容

（一）用地抗震适宜性评价

区划内城市用地基本为较适宜区。较适宜建设用地主要

受地形及历史地震影响，该区域建设工程应考虑不利因素影

响，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采取必要的工程抗震措施，对于重

要建筑尚应采取适当的加强措施。

（二）基础设施抗震防灾

通过对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医疗、

消防和物资保障等生命线系统的抗震性能评估，对各系统内



现状存在的抗震薄弱环节提出进行抗震鉴定与加固改造工

作，并在结合城市专项规划的基础上，架构其各自系统的抗

震防灾骨架，提出分级分类的抗震建设要求，确保其在地震

时的应急保障功能。

（三）避震疏散通道规划

1、救灾供应区域性干道

北环路、冉子路、南环路、西外环路、西环路、武训大

道等，与外界紧密连接，确保震后救灾物资运送。

2、防灾供应城区内干道

红旗路、建设路、东外环路、苏州路、振兴路、团结路、

文杏堂路、中天路等。这些道路应确保疏散道路畅通无阻。

3、主要疏散道路

应保证震后 15 米以上的机动车通道宽度，确保疏散道

路畅通无阻。横向有杭州路、春晖路、白杨路、冠宜春路、

双拥路，纵向有青年路、工业路、清泉路、兴华路、兴业路、

兴贤路、宋村路、烟白路。

4、次要疏散道路

震后能保证汽车通行的街坊道路，平时应注意疏通，禁

止沿路设置影响交通的建、构筑物，以利人员疏散及消防救

援车辆接近。次要通道保证震后 7 米以上的宽度要求。冠县

次要疏散通道有富平路、三里街、陶然街、兴贸路、滨河路、

宏图路、体育场路、教育路、和平路、文德路等。



5、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疏散通道两侧的建筑物后退红线距离，应当能够满足两

侧建筑物倒塌后，主要通道保证三车道，次要通道保证双车

道通行的要求。其中，多层建筑退道路红线不低于 10 米，

高层建筑退道路红线不低于 15 米。

（四）避震疏散场所规划

1、紧急避震疏散场所

紧急避难场所指城区内的小广场、停车场、街旁绿地、

中小学、高层建筑中的避难层（间）以及抗震能力非常强的

地下人防设施，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1 ㎡，疏散半径为

500m 左右，主要作为附近居民的紧急避难场所或到固定避

难场所的中转地点。紧急场所应配备自来水管、地下电线等

基本设施。规划武训大道与振兴路交叉口西北街边绿地、工

业路与白杨路交叉口西南街边绿地、冠县一中体育场、武训

高中体育场等为紧急避震疏散场所，共计 70 处，满足规划

期末城区人口的避难需求。

2、固定避震疏散场所

固定避难场所指面积在 1 公顷以上，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不小于 2 ㎡，疏散半径为 2-3km 左右。主要包括人员容置较

多的较大型公园、广场、中高等院校操场、大型露天停车场、

大型人防工程、空地、绿化隔离带以及抗震能力强的公共设

施、防灾据点等。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应具备 11 种应急避险



功能：应急避难指挥中心、应急避难疏散区、应急供水装置、

应急供电网、应急简易厕所、应急物资储备用房、应急卫生

防疫用房、应急直升机坪、应急消防设施、应急监控、应急

广播等。规划冠县的金冠广场、武训公园、水文化主题公园、

清泉河风景区、府前公园等为固定避震疏散场所，共计 14

处。满足规划期末城区人口避难需求。

3、防灾据点

防灾据点指抗震设防高、有避震功能的建筑物，如体育

馆、独立人防工程等。规划冠县体育场、已建或在建的人防

工程为防灾据点，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设防要求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标准，应高于本地区房屋建筑

（构筑物)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确定。



六、附图




